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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22-064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

附属物由浮梁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征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浮梁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拟按照评估价值，以6,136.9365万元对公司

控股子公司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浮梁县城三大公路西侧、三贤湖

东侧一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进行征收。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背景与交易概述 

因浮梁县规划建设实施的需要，同时亦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浮梁县人民政

府拟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德镇恒达”）拥

有的位于浮梁县城三大公路西侧、三贤湖东侧一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

物进行征收。 

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拟按照上述资产的评估价值，以6,136.9365万元将

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等相关资产，转让给浮梁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

中心。 

景德镇恒达拟转让的资产包括位于浮梁县大洲村三大公路西侧、三贤湖东侧

一宗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为 30,784.30 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建筑

面积为 3,162.43 平方米）、构筑物（建筑面积为 4,576.66 平方米，门过道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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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8.39 立方米）。上述资产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账面净值为 2,523.02 万元。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景德镇恒达

物流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由浮梁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

征收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的征收方为浮梁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

心。浮梁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与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景德镇恒达位于浮梁县大洲村三大公路西侧、三贤湖东侧一

宗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为 30,784.30 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建筑面

积为 3,162.43 平方米）、构筑物（建筑面积为 4,576.66 平方米，门过道工程量为

38.39 立方米）。 

 

(二)交易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项目 面积（㎡） 原值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账面净值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账

面净值 

土地使用权 30,784.30 3,057.53  2,434.52  2,391.05  

房屋建筑物 3,162.43 160.76  106.67  102.85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 38.57  30.14  29.12  

总  计 33,946.73 3,256.86  2,571.33  2,523.02  

    上述资产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净值为 2,571.33 万元（经审计），截

至 2022 年 6月 30日账面净值为 2,523.02万元（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1、土地使用权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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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恒资产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已对景德镇恒达土地使用权在评估

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赣中恒评报字（2022）第 013 号《浮梁

县土地储备中心、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因了解资产价值事宜涉及的景德镇恒

达物流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22年 3月 10日，

土地使用权评估采用收益还原法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 5,664.3112 万元。 

2、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评估情况 

景德镇景审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景德镇恒达房产及构筑物在评估基准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景审所评报字【2022】第 017号《浮梁县自然资源

储备利用中心拟征收补偿所涉及的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测绘勘仗的房产及

构筑物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22 年 3 月 31 日，评估采用成本法，

评估价值为 472.6245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为 330.9720 万元，构筑

物及其他助设施的评估价值为 141.6525万元。 

综上，景德镇恒达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

值为 6,136.9357 万元。 

 

（四）资产转让的定价依据 

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拟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等资产，已

由评估机构对上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依据、评估思

路及评估结论均恰当、合理。 

根据江西中恒资产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赣中恒评报字（2022）第

013号《浮梁县土地储备中心、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因了解资产价值事宜涉

及的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资产评估报告》与景德镇景审资产评估

事务所出具的景审所评报字【2022】第017号《浮梁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拟

征收补偿所涉及的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测绘勘仗的房产及构筑物资产评估

报告》, 景德镇恒达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的评估价值为6,136.9357

万元。 

经充分协商，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拟按照上述资产的评估价值，以

6,136.9365万元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转让给浮梁县自然资源储备利

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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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拟签署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等收购合同的主要内

容 

1、签署方名称： 

转让方：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 

受让方：浮梁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 

2、收购宗地情况：土地使用权证号：浮国用[2012]第 149 号，土地面积

30784.3平方米（合 46.17亩），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2050年 1月 27日，宗地四至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宗地图

为准。 

3、收购价款：本次收购总价为 6,136.9365 万元。 

4、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方式：待合同签订，财政资金拨付到位后由浮梁

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拨付本合同收购款的 60％，计 3,682.1619 万元；同时

景德镇恒达交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出让合同》、《成交确认书》等相关

权属资料原件给浮梁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并协助浮梁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

中心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待景德镇恒达腾空整个场地后，十个工作日内拨付

剩余的收购款，计 2,454.7746万元。 

5、宗地收购前的债权、债务由景德镇恒达自行解决，与浮梁县自然资源储

备利用中心无关。 

6、景德镇恒达收到浮梁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第一次补偿款后，七个工

作日之内必须腾空房屋交于浮梁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 

7、因景德镇恒达废弃运输汽车较多，搬迁工作量较大，最终搬迁补偿费用

将依据景德镇恒达按市场行情实际发生费用据实支付，景德镇恒达必须提供《搬

迁合同》、付款票据及银行转账凭证。 

8、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解决  

9、协议生效：合同由双方及主管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资产转让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景德镇恒达本次被征收的土地为该公司原经营用地，现景德镇恒达已搬

迁至浮梁产业园二园（北汽配套园）内，本次资产转让事项不会对景德镇恒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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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2、景德镇恒达本次拟与浮梁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签署《国有建设土地

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等收购合同》，是基于浮梁县规划实施与改造需要，

双方经多轮谈判、沟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资产转让价格以评估结果为基础，

符合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资产转让事项，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公司资产状况和资

产质量。本次资产转让获得的收益亦将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资产转让预计产生的资产转让收益约 3,614万元，该事项具体会计处理

和对相关财务数据最终影响金额，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确认结果为准。 

综上，本次资产转让不存在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情况，有利于完善公司资产

结构，促进资产的有效优化配置，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9日 


